
 

 

壽險壽險壽險壽險                
▓▓▓▓遠雄人壽遠雄人壽遠雄人壽遠雄人壽美滿美滿美滿美滿致富致富致富致富增額終增額終增額終增額終身壽險身壽險身壽險身壽險    

備查文號：民國 101 年 10月 29 日 (101)遠雄壽字第 1355 號函    

商品類別 終身壽險；不分紅保險單 

商品特色 

1.保額年年都增值 

每萬元之當年度保險金額於繳費期間內，按表定年繳保險費逐年以年複利

1%增值；繳費期滿後，按每萬元之保險金額每年年複利 2.25%增值。 

2.保價年年可累積 

保單價值金年年不斷增值，讓您的資產自動累積。 

3.資金運用超靈活 

增值後的保單價值金，可做為自己的退休金，或是想提供給子女當教育金、

創業金，皆可隨心所欲自由運用。 

當年度保險金額 

當年度保險金額係指「保險金額」（以萬元為單位）乘以「每

萬元之當年度保險金額」後所得之總額。 

前述「每萬元之當年度保險金額」計算方式如下： 

1.繳費期間內： 

自本契約生效日及之後各保單週年日起，按「表定年繳保

險費」，逐年依年利率 1%，以年複利方式計算至各保單年

度末所得之總額（四捨五入取至整數）。 

2.繳費期滿後： 

按每萬元保險金額，自繳費期滿後之次一保單年度起，每

年依年利率 2.25%，以年複利方式計算至各保單年度末之

總額（四捨五入取至整數）。 

1.所繳保險費（並

加計利息）的退

還、身故保險金或

喪葬費用保險金 

 

有效期間內身故者，本公司按身故日時下列三款金額之最

大者給付「身故保險金」： 

(1)當年度保險金額。 

(2)保單價值準備金。 

(3)「每萬元之表定年繳保險費總和」的 1.056 倍（四捨五

入取至整數）乘以「保險金額」（以萬元為單位）後所得

之總額。 

如於保險年齡達 16 歲之保險單週年日前身故者，將改以下

列方式處理，不適用前項之約定： 

(1)被保險人於實際年齡未滿 15 足歲前身故：本公司退還所

繳保險費（並加計利息）。 

(2)被保險人於實際年齡滿 15 足歲後身故：本公司按所繳保

險費（並加計利息）給付身故保險金。 

前項所繳保險費，除保單契約條款另有約定外，係以保險

費率表所載金額為基礎。 

第二項加計利息，係以前項金額為基礎，以年利率 2.25%，

依據年複利方式計算至被保險人身故日之利息。 

本公司退還所繳保險費（並加計利息）或給付身故保險金

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給付內容 

2.全殘廢保險金 

有效期間內致成保單契約條款全殘廢表所列全殘廢程度之

一者，按診斷確定日時下列三款金額之最大者給付「全殘

廢保險金」： 

(1)當年度保險金額。 



 

(2)保單價值準備金。 

(3)「每萬元之表定年繳保險費總和」的 1.056 倍（四捨五

入取至整數）乘以「保險金額」（以萬元為單位）後所得

之總額。 

如於保險年齡達 16 歲之保險單週年日前致成保單契約條

款全殘廢表所列全殘廢程度之一者，將改按所繳保險費（並

加計利息）給付全殘廢保險金，不適用前項之約定。 

前項所繳保險費，除保單契約條款另有約定外，係以保險

費率表所載金額為基礎。 

第二項加計利息，係以前項金額為基礎，以年利率 2.25%，

依據年複利方式計算至被保險人全殘廢診斷確定日之利

息。 

被保險人同時有保單契約條款全殘廢表所列二種以上全殘

廢程度時，本公司僅給付一種全殘廢保險金。 

本公司給付全殘廢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3.祝壽保險金 

於本契約有效期間且保險年齡到達 111 歲之保單週年日仍

生存者，本公司按「當年度保險金額」給付「祝壽保險金」。 

本公司給付祝壽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1.繳費年期 06、10、15、20 年。 

2.繳  別 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 

3.投保年齡 

06 年繳：0~75 歲。 

10 年繳：0~70 歲。 

15 年繳：0~65 歲。 

20 年繳：0~60 歲。 

4.保額限制 

1.最低投保金額 5 萬元。 

2.累計最高投保金額：(萬元) 

投保年齡 6 年期 10 年期 15 年期 20 年期 

0~7 500 

8~11 1,000 

12~15 1,480 

16~20 1,656 1,810 2,023 2,261 

21~25 1,851 2,023 2,261 2,527 

26~30 2,069 2,261 2,527 2,825 

31~35 2,312 2,527 2,825 3,157 

36~40 2,584 2,825 3,157 3,529 

41~45 2,888 3,157 3,529 3,944 

46~50 3,228 3,529 3,944 4,408 

51~55 3,608 3,944 4,408 4,927 

56~60 4,033 4,408 4,927 5,507 

61~65 4,508 4,927 5,507 - 

66~70 5,038 5,507 - - 

71~75 5,631 - - -  

投保規定 

5.其他規定依現行規則辦理。 

1.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

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

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

責。 

2.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3. 

 

4. 

5. 

6.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

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避免權益受損。 

本商品為非存款商品，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中途解約可能發生損失或無法獲得複利增值。 

本保險保單借款之利率屬短期利率，具變動性且高於保單預定利率。  

本面頁內容僅供商品簡介，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 


